
人社部发 〔2021〕 62 号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教育部

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

(局)、教育厅 (教委、 教育局), 国务院有关部门 人事部门，中

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干 部局，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部门， 有关 中

央企 业人 事部门：

实验技术人才是学校和 科研机构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，

是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工作，加强科技实践与创新的重要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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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全面深入的调研，充分掌握本地区科研院所、高校、 中小学等

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状况，发现、 研究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

和新问题，细化政策举措，周密安排部署，落实改革要求。

(三) 加强宣传，平稳推进。职称制度改革涉及广大实验技

术人 才的切身利益，政策性强，各地区、 各部门要妥善做好新旧

政策衔接工作，深入开展政策宣传与解读，加强思想引导，妥善

处理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，确保改革实施工作平稳有序进

行。

本意见适用于科研院所、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(含

技工院校)、普通中小学等机构中的实验技术人才，其他机构和

学校可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实验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基本标准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    育     部

2021 年 8 月 9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：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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